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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陳冠甫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31
傳真：08-7322450
電子信箱：a25204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5504945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30000A115504945600-1.jpg、376530000A115504945600-2.jpg、

376530000A115504945600-3.doc)

主旨：檢送社團法人中華安得烈慈善協會「膳糧食物箱」申請書

及相關文宣各一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社團法人中華安得烈慈善協會115年3月16日安字第

2026031603號函辦理。

二、社團法人中華安得烈慈善協會成立於2011年8月，主要以

「食物銀行」計畫，每月配送乙箱食物箱的方式，幫助15

歲(含)以下的弱勢家庭學子，獲得所需營養之主副食品。

三、該會目前每月配送5千多箱食物箱，為照顧更多的弱勢家庭

學童，請貴校協助將相關訊息轉知所屬知悉，讓弱勢學童

獲得照顧。

四、請貴校依據檢附申請表提供符合援助資格孩童資料及相關

文件，以郵寄方式寄送該會評估，凡符合受助條件之孩

童，該會將儘速提供「膳糧食物箱」進行援助。

五、因應該會作業期程，經資料審查通過者，將於一個月內發

送援助物資。審查期間若有緊急食物需求，可申請「安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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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物箱」應急；貴校學生家庭倘有急難狀況，亦可申請急

難救助。

六、受助個案，由該會定期檢討評估援助時程；該會對於個案

相關資訊均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辦理。

七、更多「膳糧食物箱」訊息可參考安得烈官網http://www.

chaca.org.tw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、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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